
关于《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

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大渡口府发

〔2020〕22号）的政策解读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

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为方便社会公众全面了解有关政策，现作如下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生态环保部于 2017 年 9

月启动了长江经济带 12 个省市“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清单）的编制工作。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和生态环境部具体工作安排，

重庆市于 2018 年 5 月启动市级“三线一单”编制工作，并

要求市区两级联动、齐头并进完成市区两级“三线一单”编

制工作的统一部署。2020 年 4 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

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渝府

发〔2020〕11 号），要求“区县政府做好本辖区三线一单发



布、实施、更新调整和宣传工作”。

二、制定过程

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区生态环境局在广泛收集基础数

据资料并多次通过会议、书面形式征求镇街、部门、产业园

区意见基础上，完成了我区“三线一单”的编制工作，成果

2019 年 12 月通过专家组技术审查验收和市生态环境局审核

验收。

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

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20〕11 号）相关要求，

区生态环境局起草了《实施意见》，在区政府网公开征求社

会各界的意见。《实施意见》通过了区政府第 129 次常务会。

三、文件意义

《实施意见》既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确定环境

质量底线和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具体举措，也是发布、

应用“三线一单”成果的重要工作程序。同时，对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构建分区差别化

环境准入体系，加快大渡口区建成“高质量产业之区、高品

质宜居之城”有着重要意义。

四、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主要内容主要包括总体要求、分区管控、

工作要求、保障措施四个方面。

（一）总体要求。明确了坚持保护优先、差别准入、动



态更新的原则。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和市“十四五”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相关研究，结合国家、重庆市关于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阶段目标，分别提出我区 2020 年、2025

年、2035 年的生态环境保护总体目标。

（二）分区管控。全区国土空间按优先保护、重点管控

两大类划分为 7 个环境管控单元，对两类单元分别提出了环

境管控要求。优先保护单元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高强度

的工业和城镇建设；重点管控单元优化空间布局，不断提升

资源利用效率，有针对性地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

防控，解决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生态环境风险高等问题。

（三）工作要求。将三线一单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相关

规划编制的基础，作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编制及具体实施的

支撑，作为监督开发建设行为和生产活动的重要依据。根据

生态环境部要求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需要，提出了定

期评估调整和动态更新的要求。

（四）保障措施。主要从强化组织保障，资金、技术保

障两个方面明确了保障措施。

五、适用对象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

位。

六、名词解释

三线一单：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



上线，以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指集成生态保护红线及生态空间、环境

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管控区域，衔接行政边界，划定

的环境综合管理单元。




